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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索引规则1

项目编号：将统一编制。

事项名称：按照具体服务/平台/机制内容或名称填写。

服务类型：A行政许可、B行政确认、C行政奖励、D其他行政权力、E公

共服务、F技术服务。（本次填写暂不包括行政检查、行政处罚）

专业类别：农业、畜牧兽医、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特种设备、

计量、认证、标准、质量、知识产权、广告、信用、合同、市场秩序、消保维权、

检验检测、合格评定。

归口部门：根据当前市局各处室、直属机构及事业单位三定职责归类。

服务属性：准入类、合规类、赋能类、退出类。（备注：准入类和与合规类

以发照发证为分界；赋能类指推动主体规模升级或管理优化提升）

特殊程序：现场核查、专家评审、联合检查、无。

服务渠道：全流程网办、线下办理、上门服务、电话服务。

1 在供给端建立市场监管服务工具卡，根据转换后的需求端信息检索适配，匹配相应卡片形成“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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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承接河套深圳园区相关的省级行政职权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涉企服务工具卡
工具索引

项目
编号

事项名称 服务类型 专业类别

教学、科研用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制剂、标准品和对照

品购用审批
A行政许可 药品

归口
部门

服务属性 特殊程序 服务渠道

审批
处 准入类 无 全流程网办

服务要素
申报

对象
企业法人

范围

条件

使用审批需广东省深圳市行政区域内河套园区内符合法定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制剂、标准品和对照品条件的医疗机构、科研教学单位和药品生产企业。

申报

材料

1.教学、科研用特殊药品购用申请表

2.经办人员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3.材料真实性声明

4.营业执照

5.本单位完善的管理制度、安全保管制度及设施情况的说明及加强安全管理的承诺

书

6.证明文件、人员名单、药品注册证明文件及质量标准

7.购用单位的书面申请报告、购买数量的依据及相应计算或产生过程

申请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017200903701

服务

流程

1.网上申请

申请人应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www.gdzwfw.gov.cn）查阅办事指南, 并点击“在线

办理”在网上提交申请。

2.受理

（1）受理审核

接收受理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核，提出受理意见。

（2）补齐补正材料

发现申请材料需要补齐补正的，在业务系统中载明材料补齐补正要求。

3.审核、审批

承办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事项进行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4.制证、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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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通过，作出予以许可决定；审批不通过，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发放《不予许可

决定书》。

5.送达

结果送达：根据审批意见生成相应的文书，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应在 10 个工作日

内完成证书制作并送达。

申请

时间
不限

信息

获取

线上网址

教学、科研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制剂、标准品和对照品购用审批（仅限河套深圳

园区）：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017200903701

线下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1-8 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e 站通综合服

务中心

政策

专员
0755-83456047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01720090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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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涉企服务工具卡
工具索引

项目
编号

事项名称 服务类型 专业类别

出具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出口
销售证明

A行政许可 医疗器械

归口
部门

服务属性 特殊程序 服务渠道

审批
处 准入类 无 全流程网办

服务要素
申报

对象
企业法人

范围

条件

河套深圳园区范围内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在我国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及生产许可

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为其出具《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

申报

材料

1.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登记表

2.营业执照（A 类有限责任公司）

3.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4.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5.企业出具上年度未被列入质量信用C类企业名单并愿承担因失实导致的法律责任

的承诺书

6.近期签章申报的“企业本年度不在生产整改或涉案处理期间的自我保证声明”

7.近期签章申报的“所提交材料真实性及中英文内容一致的自我保证声明”

申请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2007

服务

流程

1.申请 登录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在线填报申请资料，并上传相关电子文件。

2.受理 办理机关收到网上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获取办理结果 申请人可登陆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众网首页审批查询栏进行

办理进度查询。

申请

时间
不限

信息

获取

线上网址

出具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仅限河套深圳园区）：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2007

线下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1-8 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e 站通综合服

务中心

政策

专员
0755-83456047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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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涉企服务工具卡
工具索引

项目
编号

事项名称 服务类型 专业类别

出具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A行政许可 药品
归口
部门

服务属性 特殊程序 服务渠道

审批
处 准入类 无 全流程网办

服务要素
申报

对象
企业法人

范围

条件

广东省境内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进行生产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药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企业”）可申请出口“已批准上市药品”“已批准

上市药品的未注册规格（单位剂量）” “未在我国注册的药品（须符合与我国有

相关协议的国际组织要求）”三种类型的《药品出口销售证明》，国务院及有关部

门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药品除外。

申报

材料
1.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表

申请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200801

服务

流程

申请企业可以登录“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进入“政务服务”栏，选

择“企业专属网页”，依照相关信息登录，点击“业务办理”，选择“业务申报”

菜单，在事项名称搜索“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企业依照要求分别填写产品信

息和上传资料。

申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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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时间
不限

信息

获取

线上网址

出具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200801

线下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1-8 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e 站通综合服

务中心

政策

专员
0755-83456047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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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涉企服务工具卡
工具索引

项目
编号

事项名称 服务类型 专业类别

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首次备案

A行政许可 药品、医疗器械

归口
部门

服务属性 特殊程序 服务渠道

审批
处 准入类 无 全流程网办

服务要素
申报

对象
企业法人

范围

条件

一、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 1、在本省的企业；2、有业务发展

计划及相关技术方案；3、有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4、本省互联网药品

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依法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它组织；5、具有与开展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活动相适应的专业人员、设施及相关制度；6、有两名以上熟悉

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和药品、医疗器械专业知识，或者依法经资格认定

的药学、医疗器械技术人员。

二、企业通过告知承诺制承诺该事项中所提交的所有文件、证件、数据及相关引用

文献资料(包括外文翻译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在事后监管过程中发现企业

承诺的条件与事实不符，企业对此恶意造假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和

行政责任。 （一）法律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31 条第一款：

“申请人申请 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

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79 条：“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

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80 条：“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的第

三项：“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

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二）行政责任 1、省药品监管局撤消审批决定；

2、省药品监管局将在省局政务网等媒体上公示我公司的失信行为，包括法定代表

人、质量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对此次失信行为的情况； 3、省药品监管局将我公司

列入黑名单和对我公司实施行政重点监管。

三、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海关失信企业禁止按“告知承诺制”

途径进行审批。

申报

材料

1.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备案表

2.营业执照

3.网站域名注册证书或者证明文件

4.网站栏目设置说明（申请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网站需提供收费栏目及收

费方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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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站对历史发布信息进行备份和查阅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说明

6.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线浏览网站上所有栏目、内容的方法及操作说明

7.药品及医疗器械类专业技术人员学历证明或者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须 2

名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人员含正式劳动合同）、网站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含

正式劳动合同）

8.保证药品信息来源合法、真实、安全的管理措施、情况说明及证明

9.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网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

度、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10.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

申请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600501

服务

流程

申报人必须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工作。在 5 日内对行政相对人进行

信用信息查询并实施联合奖惩；同时对资料进行审核，如需补充材料，广东省政务

服务网发出补交告知。申请人请通过网上办事平台将补交的资料上传。资料合格的

发出受理通知。资料受理后，省局政务中心负责技术审查，技术审查通过后由行政

许可处进行行政审批。批准后制证办结，由省局受理处告知申请人并发证。

我局提供办理结果免费邮寄服务，申请人无需到我局受理大厅领取。 注：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海关失信企业禁止按“告知承诺制”途径进行

审批。

网上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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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时间
不限

信息

获取

线上网址

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首次备案：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600501

线下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1-8 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e 站通综合服

务中心

政策

专员
0755-83456047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72006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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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涉企服务工具卡
工具索引

项目
编号

事项名称 服务类型 专业类别

专利代理机构分支机构备案 A行政许可 知识产权
归口
部门

服务属性 特殊程序 服务渠道

审批
处 准入类 无 全流程网办

服务要素
申报

对象
企业法人

范围

条件

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专利代理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办理专利代理业务时间满两年；

（二） 有十名以上专利代理师执业，拟设分支机构应当有一名以上专利代理师执

业，并且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

（三） 专利代理师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分支机构担任负责人；

（四） 设立分支机构前三年内未受过专利代理行政处罚；

（五） 设立分支机构时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申报

材料

1.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或者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设立分支机构）

2.变更之后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或者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变更分支机构

3.妥善处理完各种事项的说明材料

申请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121002

服务

流程

1.申请：申请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ggfw.cnipa.gov.cn）或广东

政务服务网（http://www.gdzwfw.gov.cn/portal/index）进行网上申报。采用无纸化方式，

在系统提交申请。

2.受理：按受理的要求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3.备案：资料受理后，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备案

申请

时间
不限

信息

获取

线上网址

专利代理机构分支机构备案：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121002

咨询电话：0755-12345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1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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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涉企服务工具卡
工具索引

项目
编号

事项名称 服务类型 专业类别

专利代理师执业备案 A行政许可 知识产权
归口
部门

服务属性 特殊程序 服务渠道

审批
处 准入类 无 全流程网办

服务要素
申报

对象
自然人

范围

条件

专利代理师执业应当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在专利代理机构实习满１年，并在一

家专利代理机构从业。 专利代理师首次执业，应当自执业之日起 30 日内向专利代

理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备案。

申报

材料

1.专利代理机构聘用协议（劳动合同）

2.专利代理师身份证

3.专利代理实习考核表（首次办理执业备案）

4.申请执业备案承诺书

5.近期彩色免冠照片

申请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122002

服务

流程

1.申请：申请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ggfw.cnipa.gov.cn）或广东

政务服务网（http://www.gdzwfw.gov.cn/portal/index）进行网上申报。采用无纸化方式，

在系统提交申请。

2.受理：按受理的要求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3.备案：资料受理后，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备案

申请

时间
不限

信息

获取

线上网址

专利代理师执业备案：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122002

咨询电话：0755-12345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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